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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、公共建設促參預評估檢核表 

壹、公共建設基本資訊 

一、 計畫名稱：     桃園市大園區大型物流中心 BOO案              

二、 執行機關(構)(即填表單位)：   經濟部商業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 公共建設現況： 

(一) 基地區位：桃園市大園區竹圍段田寮小段 1、1-24至 1-63、4至 4-1、4-19

至 4-24、5、5-12至 5-27、5-29至 5-31、7、7-10至 7-20、7-22至 7-23、

8-1至 8-2、8-13至 8-21地號(共 94筆) 

基地面積：        92,675        平方公尺 

建物樓地板面積：  131,672.694    平方公尺 

(二) 經營現況： 

■新興之公共建設 

□既有之公共建設 

□全部委外 

營運現況： 

１、最近 1年營運收入：          萬元 

２、最近 1年營運成本及費用：          萬元 

□部分委外，範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營運現況： 

１、最近 1年營運收入：           萬元 

２、最近 1年營運成本及費用：           萬元 

□自行營運，範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營運現況： 

１、最近 1年營運收入：         萬元 

２、機關管理人力：專職       人；兼辦    人 

３、最近 1年管理維護預算約：         萬元 

(三) 基地是否有環境敏感之虞： 

□是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否(3-13至 3-29頁) 

(四) 土地權屬： 

□全數為公有土地 

□管理機關為執行機關 

□管理機關為其他機關(機關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) 

■含私有土地(約占計畫範圍 100 %)，其所有權人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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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國營事業 

■私人 

□其他 

(五)土地使用分區： 

□都市計畫地區 

使用分區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非都市土地 

使用分區為工業區 

使用地類別為丁種建築用地(廠房用地、停車場、汙水處理廠、抽水設施

等)、水利用地(滯洪池、既有及新增灌溉水路)、交通用地(原計畫替

代道路)、國土保安用地(綠帶及擋土牆用) 

(六)基地是否有聯外道路： 

■是 

□否，未來有道路開闢計畫： 

□是，說明(含預算編列情形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否 

(七)基地是否有地上物待拆除、排除占用或補辦使用執照等情形： 

■是，說明(含預算編列情形及執行單位)：該土地本作為貨櫃集散站之用，

依據 3-5頁所附之空照圖上有建物，須拆除原設施興建物流中心，惟土地

本即為申請人所有，爰無排除占用之情事。 

□否。 

貳、政策面 

一、 本案是否符合相關公共建設政策： 

■是，相關政策： 

□國家重大計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中長程計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地方綜合發展計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地方重大施政計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符合公有土地或資產活化目的 

■其他：  促參法第 3條第 1項第 11款商業設施-大型物流中心          

□否(停止做答，跳填「陸」並核章) 

二、 本案是否符合引進民間參與之政策： 

■是，相關政策： 

□公共建設計畫經核定採促參方式辦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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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具急迫性之新興或須增建/改建/修建之公共建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已建設之公共建設，管理人力、維護經費受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其他：本案由民間自提並自備土地設置大型物流中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否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叁、法律及土地取得面 

一、 民間參與之法律依據： 

■促參法 

(ㄧ)公共建設為促參法第 3 條之公共建設類別，其類別為：商業設施-大型

物流中心  

(符合促參法施行細則第 18條第 2項第___款) 

(若有一類［項］以上公共建設類別組合時，適用條款不限一款) 

(二)公共建設將以促參法第 8條之民間參與方式辦理：(可複選) 

□交由民間新建－營運－移轉(BOT) 

□交由民間新建－無償移轉－營運(BTO) 

□交由民間新建－有償移轉－營運(BTO) 

□交由民間增建/改建/修建－營運－移轉(ROT) 

□交由民間營運－移轉(OT) 

■民間機構備具私有土地－擁有所有權－自為營運或交由第三人營運

(BOO) 

□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

(三)公共建設執行機關是否符合促參法第 5條： 

■是： 

■主辦機關 

□被授權機關，授權機關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受委託機關，委託機關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否 

□依其他法令辦理者： 

□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 

□都市更新條例 

□國有財產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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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商港法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無相關法律依據(停止做答，跳填「陸」並核章) 

二、 土地取得： 

□主辦或被授權執行機關為土地管理機關 

■公共建設基地為私有土地，並已取得所有權(詳土地登記謄本) 

三、 土地使用管制調整： 

■毋須調整 

□須變更都市計畫之細部計畫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 

□須變更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

肆、市場及財務面 

一、 擬交由民間經營之設施是否有穩定之服務對象或計畫： 

■是 

□不確定 

二、 使用者付費之接受情形： 

(一) 鄰近地區是否已有類似設施須付費使用 

■是 

□否 

□不確定，尚待進一步調查： 

(二) 其他地區是否已有類似設施須付費使用 

■是 

□否： 

□不確定，尚待進一步調查： 

(三) 是否已有相似公共建設引進民間參與之成功簽約案例 

■有(案名：桃園市楊梅區大型物流中心自備土地新建、擁有所有權，並

委託第三人營運案) 

□無 

三、 民間參與意願(可複選)： 

■已有民間廠商自行提案申請參與(依促參法第 46條規定辦理) 

□民間廠商詢問者眾 

□已探詢民間廠商意願 

□廠商有意願  

□廠商不確定或無意願 

□無探詢民間廠商參與意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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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公共建設產生收入情形： 

■可產生收入 

■可產生收入之設施所占空間較不可產生收入之設施高出甚多 

□可產生收入之設施所占空間較不可產生收入之設施差不多(續填五) 

□可產生收入之設施所占空間較不可產生收入之設施少很多(續填五) 

□不可產生收入(續填五) 

五、 依促參法第 29條給予補貼之可行性： 
□具施政優先性(如施政白皮書列明、有具體推動時程)  

■不具施政優先性 

伍、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可行性評估作業要項提示(務請詳閱) 

一、 機關於辦理可行性評估時，應於公共建設所在鄉鎮邀集專家學者、地方居民與

民間團體舉行公聽會，廣泛蒐集意見，公聽會提出之建議或反對意見如不採

用，應於可行性評估報告具體說明不採之理由。 

二、 公共建設如涉土地使用管制調整及位於環境敏感地區，機關應於規劃期間適時

洽商土地使用、環境影響評估、水土保持及相關開發審查機關有關開發規模、

審查程序等事項，審酌辦理時程及影響，並視需要考量是否先行辦理相關作業

並經審查通過後，再公告徵求民間參與。 

三、 機關於規劃時應考量公共建設所需用水用電供應之可行性、聯外道路開闢等配

套措施。 

陸、綜合預評結果概述 

一、 政策面預評小結： 

■初步可行，說明： 符合促參法第 8條第 1項第 6款，配合國家政策，由民

間機構自行具備私有土地投資新建，擁有所有權，並自為營運或委託第

三人營運(BOO)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條件可行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初步不可行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 法律及土地取得面預評小結： 

■初步可行，說明：本計畫土地使用符合目前政府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條件可行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初步不可行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 市場及財務面預評小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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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初步可行，說明：本案由申請人自行招商，申請人可為客戶提供運輸、國際

物流中心、進出口通關、物流諮詢顧問以及整合國內外供應鏈，加以本

案基地鄰近桃園國際機場，市場具可行性，本案亦獲金融機構評估具可

行性。 

□條件可行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初步不可行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綜合評估，說明：本案初步可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機關聯絡資訊 

聯絡人 

姓名：  呂靜忻   ；服務單位：   經濟部商業司  ； 

職稱：  專員     ；電話：  (02)23212200*8766  ；傳真：(02)23582523               

電子郵件：  chliu2@moea.gov.tw    

108年 7月 23日 

  



7 
20170814/M/H0244-04A-023F/F30 

填表說明 

一、 填表前之準備 

機關應先蒐集下列基本資料以利填表： 

(一)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。 

(二)土地使用分區證明(位於都市計畫地區者)。 

(三)如屬既有之公共建設者，查閱機關管理維護情形及預算書內容。 

二、 撰寫說明 

壹、 公共建設基本資訊 

壹－三、(一)基地區位：填寫所在縣市與地段地號，例如 OO 縣

(市)OO區(鄉、鎮) OO段 OO小段 OO地號。 

基地面積：指前述地號擬納入興建(包含新建、增建、

改建、修建)或營運範圍之土地面積。 

建物樓地板面積：指擬委託增建、改建、修建或營運

部分之樓地板面積，含主建築、陽台及共有部分樓地

板面積。若該建物尚未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，依使

用執照所載面積資訊填寫；若亦未有使用執照，依實

際丈量結果填寫。 

壹－三、(二)經營現況：公共建設為既有設施者，依現行機關管

理維護情形及預算書內容填寫；屬契約屆滿重新招商

者，依民間機構最近期財務報表資訊填寫。 

營運成本及費用係指營運成本與營運費用，其中營運

成本係與產生營運收入直接相關者之費損，營運費用

主要包含推銷費用、研發費用與管理費用等。 

最近 1年管理維護預算，不包含大額修繕及設備重置

費用。 

壹－三、(三)基地是否有環境敏感之虞：依「區域計畫」、「非都

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」、「都市計畫法」、「開發行為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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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等相關規

定，並查詢中央機關或地方政府之線上查詢系統，初

步檢核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地區或有環境敏感之虞。 

線上查詢系統包括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-地質敏感

區查詢系統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-特定水

土保持區查詢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-山坡

地環境資源查詢系統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飲用水

水源水質保護區地理資訊網、臺北市政府-臺北市水

土保持計畫查詢系統等。 

如擬確認是否位於第 1級或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，洽

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。 

壹－三、(四)土地權屬：依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填寫，如含私

人土地者，應預先瞭解相關權屬關係，以利規劃適當

之土地取得方式。 

壹－三、(五)土地使用分區：位於非都市地區者，依土地及建物

登記簿謄本填寫；位於都市計畫地區者，依土地使用

分區證明填寫。 

貳、 政策面 

詳述相關公共建設政策、核定計畫名稱，如「國家發展計畫」、「前

瞻基礎建設計畫」、「OO 市政府中程施政計畫」、「OO 市政府 OOOO

旗艦計畫」、「建設新 OO十大旗艦計畫」等。 

叁、法律及土地取得面 

叁－一、民間參與之法律依據：就促參法、依其他法令辦理者、

無相關法律依據，擇乙項勾選；勾選促參法者，依下列說

明填列。 

叁－一、(一)公共建設類別：查閱促參法第 3 條第 1 項及促參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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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細則第 2條至第 22條規定。 

叁－一、(二)民間參與方式：查閱促參法第 8條第 1項之規定。 

叁－一、(三)主辦機關、被授權機關及受委託機關：依促參法第 5

條第 2項及第 3項檢視之。 

叁－二、土地取得： 

公有土地之撥用或使用，依相關法令規定檢視(如土地

法、國有財產法、地方公產管理法令等)。 

夾雜私有土地者，依促參法辦理之案件，查閱促參法第

16條之規定；依其他法令辦理者，查閱各主管法律或土

地徵收條例規定。 

肆、 市場及財務面 

肆－一、穩定之服務對象或計畫：例如學生宿舍、學校游泳池、

固定舉辦之教育訓練或會議活動、觀光旅遊景點之計畫

等。 

肆－二、(三)相似公共建設引進民間參與之成功簽約案例：至財

政 部 「 民 間 參 與 公 共 建 設 資 訊 網 站 」

http://ppp.mof.gov.tw，點選「參考資料/金擘獎得獎

案件」或「投資資訊/列管案件」或「成果展示」搜

尋。 

肆－四、公共建設產生收入情形：以該項公共建設可否產生收入

加以判斷。可產生收入設施所占空間與不可產生收入設

施所占空間差不多或少很多時，後續可能面臨虧損致減

低民間參與可能，不可產生收入亦同，此時宜續檢視依

促參法第 29條規定給予補貼之可能性。 

肆－五、依促參法第 29條給予補貼之可行性：考量公共建設推動

係具備公益性與必要性，給予補貼目的為提升民間參與

http://ppp.mof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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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，故評估其施政優先性。 

伍、 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可行性評估作業要項提示 

本節各點提示，務必詳閱且納入後續規劃作業考量，或納入委託

專業顧問之工作項目。 

陸、 綜合預評結果概述 

依前述各節勾選結果判斷之，例如： 

一，政策面預評 

「初步可行」：符合相關公共建設政策與引進民間參與之政策

者。 

「條件可行」：符合相關公共建設政策但不符合引進民間參與

之政策者。 

「初步不可行」：不符合相關公共建設政策者。 

二，法律及土地面預評 

「初步可行」：基地非位於環境敏感地區，且各選項均無不確

定情形或均屬機關可以掌握者。 

「條件可行」：基地位於環境敏感地區之條件發展區或環境敏

感疑慮可排除者；或尚須取得土地所有權、使

用權或管理權；或尚須調整土地使用管制。  

「初步不可行」：無相關法律依據辦理；或基地位於環境敏感

地區之限制發展區；或土地取得未經協商；

或土地取得已協商但未獲結論或不可行。 

三，市場及財務面預評 

「初步可行」：設施已有穩定之使用對象、使用者對於付費情

形接受度高、已有相似成功簽約案例、民間參

與意願明確、公共建設可向使用者收費、依促

參法第 29條給予補貼具施政優先性。 

「條件可行」：非屬「初步可行」或「初步不可行」之其他情

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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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初步不可行」：設施未有穩定使用對象或公共建設不可向使

用者收費、依促參法第 29 條給予補貼未具

施政優先性。 

四，綜合評估，就前述各面向小結綜整摘錄。 
 


